
临泽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社会企业储备粮食生活必需品补贴绩效评价的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和你局的有关通知要求，我局高度重视，认真开展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我局“社会企业储备粮食生活必需品补贴”绩效评价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项目概况
根据临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泽县重大物资储备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临政办发〔2020〕29号）精神，县政府决定在原有县级储备粮油规模的基础上，扩大粮食肉菜及日常生活必需品等生活物资储备规模，委托县内2家粮油经营企业储备面粉300吨、大米120吨，委托县内6个大型超市储备日常生活必需品方便面8万袋、火腿肠4万根、矿泉水15万瓶、食盐6吨、食糖6吨，建立县级冬春蔬菜储备200吨，用于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保障国防紧急动员或军队需要以及调节全县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等情况的粮油肉菜和日常生活必需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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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实施和投资完成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社会企业储备的面粉、大米和县日常生活必需品于2019年12月、2020年1月分别与2家社会粮油经营企业和6家生活超市签订了3年期代储供应协议，实施并完成了储备任务；2021年10月与临泽县新合作百惠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储备期限4个月的《临泽县政府冬春蔬菜储备委托承储协议书》，于11月底完成200吨蔬菜（大白菜80吨、白萝卜40吨、土豆80吨）收储任务。社会企业储备粮食生活必需品补贴依据是临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泽县重大物资储备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临政办发〔2020〕29号）。我局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按照储备粮油储存数量和规定的补贴标准编制项目预算支出，预算指标下达后做到专款专用，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给有关承储企业，用于储备物资相关费用开支。
（二）投资完成情况，2021年县级财政安排社会企业储备粮食生活必需品补贴资金20.2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20.2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根据各项储备物资数量和补贴标准计算，实际拨付企业资金20.25万元，支出实现率100%。资金到位及时，经费支出合规合法，无截留挪用。
4、 取得的成效     
社会企业储备粮食生活必需品补贴资金足额及时补贴到位，取得的主要成效：一是为稳定我县粮食、蔬菜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市场正常供应，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事件，应对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和市场调控粮油供给提供了物资保证。二是保证了物资承储企业及时偿还银行贷款利息；三是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承储企业提供了经费保障，保证了企业日常保管生活必需品所需仓储经费开支；四是有利于承储企业增加经济效益。
5、 绩效自评情况
根据《2021年临泽县本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的评价指标和各指标目标分值，经我们认真对照分析评价，社会企业储备粮食生活必需品补贴项目总评得分96.5分，总体评价为优良。其中：投入和管理目标得分31.5分，产出目标得分27分，效果目标得分29分，影响力目标得分9分。

附：2020年临泽县本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

　　　　　　　　　　　临泽县发展和改革局
[bookmark: _GoBack]　　　　　　　　　　　　2022年1月26日
- 1 -

